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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百大集团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拟收购的大理泰业国际广场商业物业经

营权价值评估项目 

资产评估师声明 

昆明百大集团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受贵单位的委托，我们对贵公司拟收购的云南泰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大理泰业

国际广场商业物业经营权于评估基准日2016年6月30日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并作如下

声明： 

1.我们在执行本资产评估业务中，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恪守独立、

客观和公正的原则；根据我们在执业过程中收集的资料，评估报告陈述的内容是客观

的，并对评估结论合理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清单由委托方、产权持有单位申报并经其签章确认；所提

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恰当使用评估报告是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的责任。 

3.我们与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与相关当事方没

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对相关当事方不存在偏见。 

4.我们已对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进行现场调查；我们已对评估

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关注，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

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查验，并对已经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如实披露，且已提请委托方及

相关当事方完善产权以满足出具评估报告的要求。 

5.我们出具的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论受评估报告中假设和限定条件的限

制，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充分考虑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定条件、特别事项说明

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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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百大集团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拟收购的大理泰业国际广场商业物业经

营权价值评估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书摘要 

中同华评报字（2016）第 675 号 

昆明百大集团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同华”或我公司）接受昆明百大集团

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委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资产评估原则，按

照必要的评估程序，采用收益法对贵公司拟收购的云南泰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大理

泰业国际广场商业物业经营权在评估基准日2016年6月30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本次资产评估的评估对象为云南泰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大理泰业国际广场商业

物业经营权；评估范围是云南泰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大理泰业国际广场商业物业

（涉及可出租面积75,510.00平方米的商铺和773个车位），经营期限20年约定条件下的

经营权价值，具体约定条件及物业明细以《拟收购经营权约定条件说明》和《商业建

筑物申报明细表》为准；评估基准日为2016年6月30日；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本次评估的经营权价值其实质内涵应为确定委托方取得大理

泰业国际广场14号楼大型商业综合体部分商业物业在约定交易条件下的经营权交易对

价，在评估基准日2016年6月30日，根据交易双方约定的经营权经营管理范围及相关交

易约定条件前提条件下，云南泰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大理泰业国际广场14号楼大

型商业综合体部分商业物业（具体涉及可出租面积75,510.00平方米的商铺和773个车

位），经营期限20年的经营权评估价值为50278.35万元。 

本次评估的经营权是指对合作项目占有、控制、管理、使用所对应享有的独家、

排他的经营权以及基于该等经营权获得全部收入及收益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对项

目整体进行经营规划和招商；通过全部及部分对外出租、自营及与第三方联营等方式

从事一切合法的经营活动；合法的利用项目空间从事广告经营以及其他营销活动；对

合作项目享有自主冠名或将冠名权合法许可给任何第三方；其他在不影响合作项目安

全及受限于本协议其他约定的前提下利用合作项目从事合法商业性活动。 

评估结论详细情况见资产评估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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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本评估结论时，提请相关当事方关注以下事项： 

1、本次评估按经营权交易约定条件：转让方云南泰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的

物业相关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项目用地、建设、装修投资，日常维护、维修、保

养及检审费用，售后返租商铺租金款项支付等款项不作为成本扣除，价值包含在经营

权交易对价中。 

2、基于交易双方所约定交易条件中具有营销补贴条款，具体约定为在经营权经营

管理开始的3年零2月期间转让方考虑到商业物业处于推广营销期，分年度给予受让方

营销补贴，总金额5200万元。本次评估根据受让方提供的说明，在评估中各年度分别

确认营销补贴收入，评估计算的经营权价值内包含了该营销补贴价值。 

3、根据本次评估目的本次评估的经营权价值其实质内涵应为确定受让方取得

大理泰业国际广场 14 号楼大型商业综合体约定部分商业物业的经营权的交易对价，

根据交易双方约定的经营权经营管理范围及相关交易约定条件进行分析确定评估计

算经营权收购对价时所需要计算收入主要内容包括：纳入经营权经营管理范围内的

商业物业因自身设计、建设所形成的能满足社会经济功能所带来的收入，直接收入

主要为商铺和车位出租所能带来的收入；衍生收益主要考虑商业物业地处大理中心

城区、商业繁华地段等环境和区位优势所衍生的收入，合理预计了商业物业外墙面

出租的广告收入。 

4、本评估项目的评估对象所涉及的大理泰业国际广场 14 号大型商业综合体建

筑主体建设工程于 2016 年 8 月 9 日在大理市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办理了竣工验收手

续、2016 年 8 月 11 日在大理市建筑工程管理处办理了竣工验收备案手续，并于评

估现场勘察日 2016 年 8 月 24 日基本完成建筑物外墙装修及室内公共区域装修，但，

评估中未取得相关的工程结算和财务结算资料，本次评估仅评估测算了在约定交易

条件下的取得相应的经营权所需要支付对价的市场价值，未考虑商业建筑可能存在

的未了结建设款项、预计负债等对评估价值的影响。 

5、本项目的评估对象所涉及的大理泰业国际广场 14 号大型商业综合体建筑主

体建设工程于 2016 年 8 月 9 日在大理市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办理了竣工验收手续、

2016 年 8 月 11 日在大理市建筑工程管理处办理了竣工验收备案手续，并于评估现

场勘察日 2016 年 8 月 24 日基本完成建筑物外墙装修及室内公共区域装修，本次评

估的收益起点时间按产权持有单位的经营计划起算，没有考虑实际装修进度可能与

此有差异对评估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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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项目在评估经营权价值时采用了税前口径的评估计算参数，如：净现金

流、折现率等计算参数均为税前口径，未考虑所得税对评估价值的影响。 

上述评估前提条件如与实际交易条件发生变化，评估结论使用者应对评估结论

进行调整。 

本评估报告仅为评估报告中描述的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依据，评估结论的使用

有效期原则上为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如果资产状况、市场状况与评估基准日相关状

况相比发生重大变化，委托方应当委托评估机构执行评估更新业务或重新评估。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请认真阅读资

产评估报告正文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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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百大集团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拟收购的大理泰业国际广场商业物业经

营权价值评估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书 

中同华评报字（2016）第 675 号 

昆明百大集团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同华”或我公司）接受昆明百大集

团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委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资产评估原则，

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采用收益法对贵公司拟收购的云南泰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大

理泰业国际广场商业物业经营权在评估基准日2016年6月30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委托方、产权持有单位和业务约定书约定的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本次资产评估项目的委托方为昆明百大集团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产权持有单位为

云南泰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为法律法规规定的使用者。 

（一）委托方概况 

名称：昆明百大集团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昆百大管理公司”或“受让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06956522665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云南省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信息产业基地29号地块水岸御园高层商务办公

楼4幢1110号 

法定代表人：谢勇 

注册资本：壹佰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9年9月28日 

经营范围：市场调查研究；企业营销策划；图文设计；摄影摄像服务；设计、制

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商场物业租赁、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昆明百大集团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是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新中国创建的第一批大型商业企业，



昆明百大集团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拟收购的大理泰业国际广场商业物业经营权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正文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第 6 页 

通过57年的商业运营管理中积累了丰富的商场运作经验，为充分发挥在商业经营上的

技术优势，集团于2009年成立昆明百大集团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推行技术输出服务，

为客户提供专业的商场营运管理，营销策划以及商业问卷、市场调查等服务。

（二）产权持有单位概况

1.注册登记情况

名称：云南泰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泰业公司”或“转让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2901683659954A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下关建设东路21号（大理泰业国际广场） 

法定代表人：蒋正敏

注册资本：人民币4,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9年1月6日 

经营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租赁服务。

2015年3月30日，取得大理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放的“大建房证开字（2014）70

号”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有效期至2017年11月28日，资质等级：肆级。 

2.公司历史沿革

2009年1月6日，公司由蒋正敏、辛金虎、杨云飞、林惠国、杨云林和王立平六个

股东发起设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000万元，公司设立时的名称为云南泰业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通过屡次股权转让变更，截至评估基准日2016年6月30日的股东的出资额及出资比

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1 中建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2800.00 货币出资 70.00

2 牟力 54.60 货币出资 1.365

3 蒋正敏 546.00 货币出资 13.65

4 辛金虎 163.80 货币出资 4.095

5 杨云飞 120.12 货币出资 3.003

6 林惠国 109.20 货币出资 2.73

7 杨云林 98.28 货币出资 2.457

8 赵玲兵 108.00 货币出资 2.70

合计 4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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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司治理机构 

根据公司现行公司章程的规定及对公司组织机构的核查，其法人治理结构为：公

司设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公司设董事会，其成员为9

人，由非职工代表担任，董事长蒋正敏，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1人，公司设经理，

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 

4. 公司主要建设项目 

公司主要建设项目为大理泰业国际广场，规划用地面积为74,326m2，总建筑面积

为546,321 m2，大理泰业国际广场建设13栋住宅和1栋商业建筑，其中住宅建筑面积为

208,576 m2（含回迁安置房），商业建筑面积为157,458 m2，（不含地下层商业面积），

酒店式公寓建筑面积为49,046 m2，管理用房及其他公建面积为7,939 m2，地下室两层

面积123,302 m2,（含商业面积15,690 m2），以及室外公共广场、绿化、道路等附属工

程。备案项目总投资：188,554.20万元，其中：土建工程投资109,947.50万元，设备投

资44,622.8万元，土地及其他投资33,983.9万元。 

目前，住宅建筑中的2号、3号、4号、6号和7号楼已交房；1号和5号楼主体基本完

成，预计8月底交房；9号、11号和13号单身公寓楼尚在建设中（其中9号和11号楼已预

售）；8号、10号和12号楼拆迁工作正在进行中。14号商业建筑为大型商业综合体建筑，

主体建设已完成，并于2016年7月28日通过验收，并通过大理市建筑工程管理处《工程

竣工验收备案表》（竣字（2016）22号）备案。截止8月25日已经完成建筑外装修及室

内公共区域的内装修，尚有商铺具体铺位个性化装修正在进行。 

（三）委托方和产权持有单位的关系 

昆明百大集团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拟收购的云南泰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大理泰业

国际广场商业物业经营权。 

二、评估目的 

因昆明百大集团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拟收购大理泰业国际广场商业物业经营权的需

要，需对大理泰业国际广场商业物业经营权在约定条件下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为昆

明百大集团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本次评估的经营权是指对合作项目占有、控制、管理、使用所对应享有的独家、

排他的经营权以及基于该等经营权获得全部收入及收益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对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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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整体进行经营规划和招商；通过全部及部分对外出租、自营及与第三方联营等方式

从事一切合法的经营活动；合法的利用项目空间从事广告经营以及其他营销活动；对

合作项目享有自主冠名或将冠名权合法许可给任何第三方；其他在不影响合作项目安

全及受限于本协议其他约定的前提下利用合作项目从事合法商业性活动。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本次资产评估对象为大理泰业国际广场商业物业经营权价值；涉及的具体范围为

委托方拟收购云南泰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大理泰业国际广场14号楼大型商业综合体

部分商业物业（涉及可出租面积75,510.00平方米的商铺和773个车位），经营期限20年

的经营权。该商业物业总建筑面积160,334.35平方米，共11层，地下2层，地上9层，纳

入经营权管理经营范围内的商业物业情况详见下表： 

项目 可出租面积(㎡)或车位（个） 

B2F 车位 526 

B1F 车位 247 

合计 773 

B1F 商铺 6,300.00 

1F 商铺 6,624.00 

2F 商铺 5,404.00 

3F 商铺 8,164.00 

4F 商铺 8,503.00 

5F 商铺 8,169.00 

6F 商铺 6,346.00 

7F 商铺 8,900.00 

8F 商铺 8,600.00 

9F 商铺 8,500.00 

合计 75,510.00 

根据评估目的，本次评估的经营权价值实质为受让方在约定的交易条件下取得该

商业物业的经营权应支付的合理对价，该对价应主要由商业物业因其自身设计、建设

形成的能满足社会经济功能所能获得收益确定。关于经营权的具体约定条件及物业明

细详见《关于拟收购大理泰业国际广场商业物业经营权约定条件说明》、《商业建筑物

申报明细表》。 

1. 委托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经济行为涉及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一致。 

2. 实物资产分布情况及特点 

纳入本次评估的经营权经营管理范围内的商业物业分布集中，均位于大理泰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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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广场 14 栋商业建筑内。 

该商业物业地处大理城区中心区域、城区商业繁华地段，为城市商业活动主要聚

集区；物业位于主城区主要城市道路建设路和泰安路交叉口，周边人流量较大。周边

分布有绿玉公园、大理人民公园、大理市市医院、幼儿园、下关一中高级中学、大理

州妇幼保健院及泰兴菜市场等丰富的城市配套设施，是大理市经济繁荣主要地段之一，

下关主要公交线路基本都经过和停靠，区域位置独天得厚。 

大理泰业国际广场 14 号大型商业综合体在设计时定位为大理现代商业中心的旗

舰代表。建筑整体呈现“蝴蝶翅膀”的造型，主要商业建筑为 11 层。商业中心空间自

由，根据业主需要可以自由分割成大小不一的营业空间。按照不同的层数，分别布置

不同的商业业态，上下层之间又通过中庭、和廊道围合的内庭，使得空间上下呼应，

丰富了内部环境。结合住宅建筑沿城市道路环形布置，形成街景的统一面和整体感。 

各楼层功能布置主要情况如下表： 

楼层分布 功能布置 
负二层 停车场 
负一层 停车场、大型超市、次主力店 
商业一层 商场入口、商铺、主力店 
商业二至六层 主力店、次主力店、卫生间 
商业七至八层 影院、卫生间、影院大堂 
商业九层 办公 

大理泰业国际广场 14 号大型商业综合体建筑主体建设工程于 2016 年 8 月 9 日在

大理市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办理了竣工验收手续、2016 年 8 月 11 日在大理市建筑工

程管理处办理了竣工验收备案手续，并于评估现场勘察日 2016 年 8 月 24 日基本完成

主体建筑物外墙装修及室内公共区域装修，目前正在进行商业物业内部商铺的个性化

装修。 

3. 经营权交易对象的“六证情况” 

（1）交易对象商业物业已在大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并取得《市发改投资

备案[2012]23 号》投资项目备案证。 

（2）交易对象商业物业主要对应的土地使用权证号为：大国用（2012）03832 号

和大国用（2012）03936 号，均为出让商业用地。 

（3）交易对象商业物业已取得大理市规划局颁发的地字第 5329012014-026 号建

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工 2014-091 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 4 ） 交 易 对 象 商 业 物 业 已 取 得 大 理 市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局 颁 发 的

532901201411203701 号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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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预售许可交易对象商业物业于 2014 年 11 月 28 日取得由大理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颁发的预许大市字（2014-23）号预售许可证。 

（6）交易对象商业物业主体建设已完成，于 2016 年 8 月 9 日在大理市建筑工程

质量监督站办理了竣工验收手续、2016 年 8 月 11 日在大理市建筑工程管理处办理了

竣工验收备案手续（竣字（2016）22 号）。 

4. 经营权交易约定条件 

（1）经营权经营管理及收益范围 

经营权经营管理所涉及的可出租商铺面积 75,510.00 平方米、车位 773 个。 

经营权是指对合作项目占有、控制、管理、使用所对应享有的独家、排他的经营

权以及基于该等经营权获得全部收入及收益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对项目整体进行

经营规划和招商；通过全部及部分对外出租、自营及与第三方联营等方式从事一切合

法的经营活动；合法的利用项目空间从事广告经营以及其他营销活动；对合作项目享

有自主冠名或将冠名权合法许可给任何第三方；其他在不影响合作项目安全及受限于

本协议其他约定的前提下利用合作项目从事合法商业性活动。 

（2）营销补贴 

经营权的转让方考虑到自交割日至 2019年 12月 31日期间属于大理泰业国际广场

第 14 栋商业物业运营培育期，培育期内需要大量营销费用支撑商业物业项目的招商及

运营，因此，无论受让方的实际经营收入是否达到当期最低经营收入总额，转让方自

愿向受让方额外支付的营销费用作为补贴，以确保项目的正常运营及受让方获得预期

的运营权收益。营销补贴自交割日之日起开始计算，补贴数额以如下方式支付： 

（a）交割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营销补贴总额为 300 万元； 

（b）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营销补贴总额为 2000 万元，每季

度营销补贴为 500 万元； 

（c）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营销补贴总额为 1700 万元，每季

度营销补贴为 425 万元； 

（d）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营销补贴总额为 1200 万元，每季

度营销补贴为 300 万元。 

（3）商业物业经营相关费用承担 

转让方云南泰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的商业物业相关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

项目用地、建设、装修投资，日常维护、维修、保养及检审费用、售后返租租金等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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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增值税及其税费附加等与收益额直接相关的税费由受让方承担。 

（4）经营权经营管理时间 

经营权整个经营管理期间按 20 年计算。预期于 2016 年 10 月 31 日开业，因此双

方约定于 2016 年 10 月 20 日前完成本项目的交割。收入期间 2016 年 11 月 1 日起算。 

若由于非受让方的原因导致交割后本项目开业时间推迟的，则转让方仍须自交割

日起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向受让方支付营销补贴及履行差额补偿款项补足义务。 

（5）抵押担保条款 

云南泰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大理泰业国际广场第 14 栋商业物业自持部分向

昆明百大集团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设置抵押，以确保昆明百大集团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取

得的经营权在经营管理期间的权益得到保障。 

四、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本次评估是确定委托方拟收购云南泰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大理泰业国际广场

14 号楼大商业综合体部分商业物业（具体涉及可出租面积 75,510.00 平方米的商铺和

773 个车位），经营期限 20 年的经营权价值，为委托方提供价值参考；根据本次评估

报告的评估目的，本评估项目所评估的经营权价值其实质内涵应为确定受让方为取得

大理泰业国际广场 14 号楼大型商业综合体约定部分（具体涉及可出租面积 75,510.00

平方米的商铺和 773 个车位），在交易约定的前提条件下 20 年经营期的经营权应支付

的合理对价，该对价应主要由商业物业因其自身设计、建设形成的能满足社会经济功

能所能获得收益确定，其价值为公开、公平市场条件下的市场价值，具体定义如下： 

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的情况下，评

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五、评估基准日 

 根据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之约定，本次评估的评估基准日为2016年6月30日。本

次评估工作中除特别说明外所采用的价格及其他参数均为评估基准日的标准。以2016

年6月30日作为评估基准日，是委托方根据实现经济行为的需要确定的。 

六、评估依据 

（一）经济行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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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昆百大《总裁办公会会议纪要》（昆百大总字（2016）23 号）； 

2、委托方与产权人《关于昆明百大集团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拟收购云南泰业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的大理泰业国际广场第 14 栋商业物业（涉及可出租面积 75,510.00 平方

米的商铺和 773 个车位）20 年的经营权的相关交易条件说明》。 

（二）法律法规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3 年 12 月 28 日）；  

2.  国务院 91 号令《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1991 年 11 月 16 日）； 

3.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令第 72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07 年 8 月 30 日）； 

4. 建设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 

5. 其他与资产评估相关的法律、法规等。 

（三）准则依据 

1. 财政部关于印发《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和《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基

本准则》的通知（财企[2004]20 号，2004 年 2 月 25 日）； 

2.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关于修改评估报告等准则中有关签章条款的通知重新发布

《企业国有资产评估报告指南》的通知 （中评协[2011]230 号，2011 年 12 月 30 日）； 

3.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关于修改评估报告等准则中有关签章条款的通知重新发布

《资产评估准则—评估报告》的通知 （中评协[2011]230 号，2011 年 12 月 30 日）； 

4.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关于修改评估报告等准则中有关签章条款的通知重新发布

《资产评估准则—业务约定书》的通知 （中评协[2011]230 号，2011 年 12 月 30 日）； 

5.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关于印发《资产评估准则—评估程序》的通知（中评协

[2007]189 号，2007 年 11 月 28 日）； 

6.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关于印发《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的通知（中评协

[2007]189 号，2007 年 11 月 28 日）； 

7.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关于印发《资产评估准则—工作底稿》的通知（中评协

[2007]189 号，2007 年 11 月 28 日）； 

8.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关于印发《资产评估准则—不动产》的通知（中评协[2007]189

号，2007 年 11 月 28 日）； 

9.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印发《注册资产评估师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

见》的通知（会协[2003]18 号，2003 年 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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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关于印发《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独立性》的通知（中

评协[2012]248 号，2012 年 12 月 28 日）； 

11. 中国资产评估协会关于印发《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南》的通知（中评协

[2010]214 号，2010 年 12 月 18 日）； 

12. 财政部颁布的国内企业会计准则体系。 

（四）权属依据 

1. 项目备案证、竣工验收报告等。 

（五）取价依据 

1. 《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38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 

3. 中国人民银行现行贷款利率； 

4. 《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 

5. 估价人员实地勘察获得的租金价格信息等。 

（六）其他依据 

1. 产权持有单位提供的《评估申报明细表》； 

2. 委托方与中同华评估公司签订的评估业务约定书； 

3. 产权持有单位提供的其他有关资料。 

七、评估方法 

根据本次评估报告的评估目的，本评估项目所评估的经营权价值其实质内涵应为

确定受让方为取得大理泰业国际广场 14 号楼大型商业综合体约定部分（具体涉及可出

租面积 75,510.00 平方米的商铺和 773 个车位），在交易约定的前提条件下 20 年经营期

的经营权应支付的合理对价。因此，本次评估根据交易双方约定的经营权经营管理范

围及相关交易约定条件进行分析确定相应的收入、成本，运用收益法进行评估，具体

评估方法为基于收益法途径的净现金流量法。所谓净现金流量法就是通过估算假设的

经营权相关商业物业因其自身设计、建设形成的能满足社会经济功能所能获得的净收

益，将经营期内每年净现金流通过适当的折现率折现，并以此作为经营权价值的一种

评估方法。运用该方法一般分为如下几个步骤： 

　 确定经营期限，预测在经营期内商业物业产生的收入； 

　 分析确定商业物业经营成本及相关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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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适当折现率将净现金流折成现值。折现率应考虑相应的形成该现金流的

风险因素和资金时间价值等因素； 

　 将经营期内商业物业收益的净现金流的现值相加，以此确定经营权的公平市场

价值。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
)1(

1
[P

1

 


n

t
tt

i
A  

式中：P—经营权评估价值； 

At—年收益净现金流量； 

i—折现率； 

t—年序号（t=1,2,…,n）； 

n—评估计算年限。 

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本次评估程序主要分四个阶段进行。 

(一) 评估准备阶段 

与委托方洽谈，明确评估业务基本事项，对自身专业胜任能力、独立性和业务风

险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接受委托，签订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确定项目负责人，组

成评估项目组，编制评估计划；辅导产权持有单位填报资产评估申报表，准备评估所

需资料。 

(二) 现场调查及收集评估资料阶段 

根据此次评估业务的具体情况，按照评估程序准则和其他相关规定的要求，评估

人员通过询问、核对、监盘、勘查、检查、抽查等方式进行实地调查，从各种可能的

途径获取评估资料，核实评估范围，了解评估对象现状，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 

(三) 评定估算阶段 

对收集的评估资料进行必要分析、归纳和整理，形成评定估算的依据；根据评估

对象、价值类型、评估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选择适用的评估方法，选取相应的

公式和参数进行分析、计算和判断，形成初步评估结果。 

(四) 编制和提交评估报告阶段 

根据各评估小组对各类资产的初步评估结果，编制相关评估说明，在核实确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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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评估说明具体资产项目评估结果准确无误，评估工作没有发生重复和遗漏情况的基

础上，依据各资产评估说明进行资产评估汇总分析，确定最终评估结论，撰写资产评

估报告书；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资产评估准则和评估机构内部质量控制制度，对评

估报告及评估程序执行情况进行必要的内部审核；与委托方或者委托方许可的相关当

事方就评估报告有关内容进行必要沟通；按资产评估业务约定书的要求向委托方提交

正式资产评估报告书。 

九、评估假设 

本评估报告存在如下特别事项，提请报告使用者予以关注： 

1. 本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是反映委托评估对象在持续经营、外部宏观经济环境不

发生变化等假设前提下，于评估基准日所表现的本报告所列明的评估目的下的市场价

值。 

2. 本评估报告是在委托方、产权持有单位提供基础文件数据资料的基础上做出的。

提供必要的资料并保证所提供的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是委托方及相关当事

方的责任；资产评估师的责任是对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特定目的下的价值进行分析、

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 

3. 本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4. 本评估结论未考虑评估值增减可能产生的纳税义务变化。 

5. 委托方及相关当事方对所提供的评估对象法律权属等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

完整性承担责任；资产评估师的责任是对该资料及其来源进行必要的查验和披露，不

代表对本次委估资产的权属提供任何保证，对评估对象法律权属进行确认或发表意见

超出资产评估师执业范围，我们提请报告使用人关注本报告中披露的有关产权瑕疵事

项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6. 本次评估按经营权交易约定条件：转让方云南泰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的

房产税、土地使用税，项目用地、建设、装修投资，日常维护、维修、保养及检审费

用，售后返租商铺租金款项支付等款项不作为成本扣除，价值包含在经营权交易对价

中。 

7. 基于交易双方所约定交易条件中具有营销补贴条款，具体约定为在经营权经营

管理开始的3年零2月期间转让方考虑到商业物业处于推广营销期，分年度给于受让方

营销补贴，总金额5200万元，本次评估中以各年度相等金额、相同时间确认了的补贴



昆明百大集团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拟收购的大理泰业国际广场商业物业经营权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正文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第 16 页 
 

收入，其价值包含在经营权交易对价中。 

8.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本次评估的经营权价值其实质内涵应为确定受让方取得大理

泰业国际广场14号楼大型商业综合体约定部分的经营权的交易对价，根据交易双方约

定的经营权经营管理范围及相关交易约定条件进行分析确定评估计算经营权收购对价

时所需要计算收入主要内容包括：纳入经营权经营管理范围内部分商业物业因自身设

计、建设所形成的能满足社会经济功能所带来的收益，直接收入主要为商铺和车位出

租所能带来的收入；衍生收入主要考虑商业物业地处大理中心城区、商业繁华地段等

环境和区位优势所衍生的收入，合理预计商业物业外墙面出租的广告收入。 

9. 本评估项目的评估对象所涉及的泰业国际广场14号大型商业综合体建筑主体建

设工程于2016年8月9日在大理市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办理了竣工验收手续、2016年8

月11日在大理市建筑工程管理处办理了竣工验收备案手续，并于评估现场勘察日2016

年8月24日基本完成建筑物外墙装修及室内公共区域装修，但，评估中未取得相关的工

程结算和财务结算资料，本次评估仅评估测算了在约定交易条件下的取得相应的经营

权所需要支付对价的市场价值，未考虑商业建筑可能存在的未了结建设款项、预计负

债等对评估价值的影响。 

10. 本项目的评估对象所涉及的大理泰业国际广场14号大型商业综合体建筑主体

建设工程于2016年8月9日在大理市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办理了竣工验收手续、2016年8

月11日在大理市建筑工程管理处工程办理了竣工验收备案手续，并于评估现场勘察日

2016年8月24日基本完成建筑物外墙装修及室内公共区域装修，本次评估的收益起点时

间按产权持有单位的经营计划计算，没有考虑实际装修进度可能与此有差异对评估结

果的影响。 

11. 本项目在评估经营权价值时采用了税前口径的评估计算参数，如：净现金流、

折现率等计算参数均为税前口径，未考虑所得税对评估价值的影响。 

12. 本项目在评估计算中假设现金流是年度内平均流入，没有考虑实际收入流入时

间可能与假设存在差异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十、评估结论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本次评估的经营权价值其实质内涵应为确定委托方取得大理泰

业国际广场14号楼大型商业综合体部分商业物业在约定交易条件下的经营权交易对

价，在评估基准日2016年6月30日，根据交易双方约定的经营权经营管理范围及相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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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约定条件前提条件下，云南泰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大理泰业国际广场14号楼大

型商业综合体（具体涉及可出租面积75,510.00平方米的商铺和773个车位），经营期限

20年的经营权评估价值为50278.35万元。 

本次评估的经营权是指对合作项目占有、控制、管理、使用所对应享有的独家、

排他的经营权以及基于该等经营权获得全部收入及收益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对项

目整体进行经营规划和招商；通过全部及部分对外出租、自营及与第三方联营等方式

从事一切合法的经营活动；合法的利用项目空间从事广告经营以及其他营销活动；对

合作项目享有自主冠名或将冠名权合法许可给任何第三方；其他在不影响合作项目安

全及受限于本协议其他约定的前提下利用合作项目从事合法商业性活动。 

评估结论详细情况见资产评估明细表。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本评估报告存在如下特别事项，提请报告使用者予以关注： 

1． 本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是反映委托评估对象在持续经营、外部宏观经济环境

不发生变化等假设前提下，于评估基准日所表现的本报告所列明的评估目的下的市场

价值。 

2． 本评估报告是在委托方、产权持有单位提供基础文件数据资料的基础上做出

的。提供必要的资料并保证所提供的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是委托方及相关

当事方的责任；资产评估师的责任是对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特定目的下的价值进行

分析、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 

3． 本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4． 本评估结论未考虑评估值增减可能产生的纳税义务变化。 

5． 委托方及相关当事方对所提供的评估对象法律权属等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

和完整性承担责任；资产评估师的责任是对该资料及其来源进行必要的查验和披露，

不代表对本次委估资产的权属提供任何保证，对评估对象法律权属进行确认或发表意

见超出资产评估师执业范围，我们提请报告使用人关注本报告中披露的有关产权瑕疵

事项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6． 本次评估按经营权交易约定条件：转让方云南泰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承担

的房产税、土地使用税，项目用地、建设、装修投资，日常维护、维修、保养及检审

费用，售后返租商铺租金款项支付等款项不作为成本扣除，价值包含在经营权交易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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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中。 

7． 基于交易双方所约定交易条件中具有营销补贴条款，具体约定为在经营权经

营管理开始的 3 年零 2 月期间转让方考虑到商业物业处于推广营销期，分年度给予受

让方营销补贴，总金额 5200 万元。本次评估根据受让方提供的说明，在评估中各年度

分别确认营销补贴收入，评估计算的经营权价值内包含了该营销补贴价值。 

8．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本次评估的经营权价值其实质内涵应为确定受让方取得大

理泰业国际广场 14 号楼大型商业综合体约定部分的经营权的交易对价，根据交易双方

约定的经营权经营管理范围及相关交易约定条件进行分析确定评估计算经营权收购对

价时所需要计算收入主要内容包括：纳入经营权经营管理范围内部分商业物业因自身

设计、建设所形成的能满足社会经济功能所带来的收益，直接收入主要为商铺和车位

出租所能带来的收入；衍生收入主要考虑商业物业地处大理中心城区、商业繁华地段

等环境和区位优势所衍生的收入，合理预计商业物业外墙面出租的广告收入。 

9． 本评估项目的评估对象所涉及的泰业国际广场 14 号大型商业综合体建筑主

体建设工程于 2016 年 8 月 9 日在大理市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办理了竣工验收手续、

2016 年 8 月 11 日在大理市建筑工程管理处工程办理了竣工验收备案手续，并于评估

现场勘察日 2016 年 8 月 24 日基本完成建筑物外墙装修及室内公共区域装修，但，评

估中未取得相关的工程结算和财务结算资料，本次评估仅评估测算了在约定交易条件

下的取得相应的经营权所需要支付对价的市场价值，未考虑商业建筑可能存在的未了

结建设款项、预计负债等对评估价值的影响。 

10． 本项目的评估对象所涉及的大理泰业国际广场 14 号大型商业综合体建筑主

体建设工程于 2016 年 8 月 9 日在大理市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办理了竣工验收手续、

2016 年 8 月 11 日在大理市建筑工程管理处工程办理了竣工验收备案手续，并于评估

现场勘察日 2016 年 8 月 24 日基本完成建筑物外墙装修及室内公共区域装修，本次评

估的收益起点时间按产权持有单位的经营计划计算，没有考虑实际装修进度可能与此

有差异对评估结果的影响。 

11． 本项目在评估经营权价值时采用了税前口径的评估计算参数，如：净现金流、

折现率等计算参数均为税前口径，未考虑所得税对评估价值的影响。 

十二、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本评估报告有如下使用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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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评估报告只能由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报告使用者使用，且只能用于本评估报

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评估报告使用者应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资产评估业务

约定书的要求正确、恰当地使用本评估报告，任何不正确或不恰当地使用报告所造成

的不便或损失，将由报告使用者自行承担责任。 

2. 未征得我公司书面同意，本评估报告的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

体。（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3. 本评估报告结论的使用有效期原则上为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如果资产状况、

市场状况与评估基准日相关状况相比发生重大变化，委托方应当委托评估机构执行评

估更新业务或重新评估。 

十三、评估报告日 

本评估报告日出具日为2016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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